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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资质要求

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各方）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

（或事业单位法人证明）。

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要求

近五年，承接过3个公路交通新型基础设施类项目或数字化转型类项目的可研（或科研或课

题）咨询服务业绩（若为联合体投标，业绩可以合并计算）。

注：

1.“近五年”的定义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以合同签订的时间或任

务书签发的时间为准。

2.项目业绩须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5.2 项要求提供相关业绩证明材料。

3.如近年来，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

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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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1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人员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资格标准

项目负责人 1

具有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近 5 年内

作为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或项目经理)负责过 1 个

公路交通新型基础设施类相关技术咨询或公路交通信

息化类相关技术咨询项目。（若为联合体投标，项目负

责人应由联合体牵头人委派）。

注：

1.“路桥”相关专业指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道路工程、道路与桥梁、桥隧工程、路桥工程、

交通土建、交通工程、公路与城市道路、公路与桥梁、隧道、交通信息化专业。

2.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3.5.4 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

“近五年”的定义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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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2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人员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资格标准

咨询专家 1
具有信息化或数字化相关高级工程师或高级计算机

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高级咨询设计人员 2
具有信息化或数字化相关高级工程师或高级计算机

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中级咨询设计人员 2
具有信息化或数字化相关中级工程师或中级计算机

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注：

1.以上为本项目的其他人员最低要求，合同履行期间中标人还应根据招标项目实际情况合理

配备相应的人员。

2.本表人员，无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证明，只须按招标文件格式要求附相关承诺函，中

标人在签订合同前向招标人提交实际投入的人员名单及相关证明材料。

3.投标所报人员如需更换，更换的人员资格和资历应不低于原来的人选，且须报业主同意后

方能进行更换。

4.若为联合体投标，本项目的其他人员可以由联合体各方共同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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